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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 

牙醫門診總額 112 年第 2 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地點：北區業務組 7 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組長寶鳳、黃主任委員俊仁                         紀錄：黃文雯 

出席單位及人員：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 

周副主任委員公亮 徐副主任委員治民 簡副主任委員志成 

黃醫師國光 藍委員鴻文(請假) 連醫師新傑 

詹委員明興 謝委員喬均 吳委員金俊 

詹委員景勛 林委員仕哲 林委員殿瑋 

曾醫師建福 李醫師彥平 林委員建佑 

楊助理逸莉   

 

本署北區業務組 

許副組長菁菁 

陳專門委員輝發 

醫療費用三科      謝科長明珠、黃視察毓棠、呂視察淑文 

                  鄭科員美萍、黃科員文雯 

醫務管理科        倪科長意梅、吳視察煥如、林視察子玉 

                  劉科員鳳如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112年第1次共管會議紀錄確認：確認。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北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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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 

決定：追蹤事項共3案，追蹤事項第二案第二項(環口全景X光初診診察適當性專

案)，本組已函請署本部針對支付標準及核扣標準提供一致性認定原則，

俟回復結果憑辦，繼續列管，餘2案解除列管。 

 

 

第二案                                        報告單位：牙醫北區分會 

案由：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北區審查分會執行概況報告 

決定：洽悉。 

 

 

第三案                                          報告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牙醫門診總額執行概況暨重要業務報告 

決定： 

一、 為提升居家牙醫醫療服務病人數，本組將函文轄區居家醫療團隊及衛

生局長照中心宣導居家牙醫醫療服務，並協助媒介有居家牙醫服務需

求民眾，請分會持續支持計畫推動。 

二、 有關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請轄區牙醫院所支援觀音區活動中心塗氟服

務，反映於巡迴車上為 65 歲以上長者提供塗氟服務(P7302C)無法申報

健保因係醫不足改善方案巡迴服務外之外展服務一案，建議牙醫全聯

會可於牙醫門診總額之研商議事會議提案修訂「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

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另本組於年度檢討前開方案時，

亦將反映修訂建議，屆時請分會再檢視修訂內容是否符合實務。 

三、 牙醫專款項目(P7301C、P7302C 及 P7303C)為不分區預算，預算執行

率皆以全國統計，為了解本區預算執行率，嗣後可增加以分區 R 值推

估預算計算本區執行率，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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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112年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修訂暨實地訪查規劃案。 

決議： 

一、112年一般牙醫院所實地訪查規劃對象優先順序為分會列管關懷院所、

本署違規裁處院所及平均每月醫療費用小於15萬院所，其餘以隨機抽樣 

院所補至68家需訪查家數，請分會協助訪查相關作業。 

二、111年外展點書面評核上傳作業展延至113年6月30日(含)，為避免集中於

113年辦理，本組將於本(112)年第4次牙醫門診總額共管會議報告外展點

書面評核辦理進度，並將未上傳名單提供分會以利及時輔導上傳。 

三、餘洽悉。 

 

第二案                                        提案單位：北區業務組 

案由：專業審查篩選指標1「受理日期(或郵戳收件日)於費用發生次月20前(含)

」操作型定義修訂。 

決議： 

一、 專業審查篩選指標1操作型定義，排除費用申報月次月28日前已向本組

報備，該費用月全月休診之院所。 

二、 有關休診核備作業，請分會宣導會員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

約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填報「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異動

申請表」(附件)後以VPN向本組完成核備。 

三、 上開指標修訂自112年7月(費用年月)起實施。 

 

第三案                                        提案單位：牙醫北區分會 

案由：建議專業審查篩選指標14「恆牙2年內自家再補率≦4.5%」增列之3項醫

令延至112年7月(費用年月)起實施。 

決議：專業審查篩選指標14「恆牙2年內自家再補率≦4.5%」原自112年4月(費

用年月)起增列之3項醫令(89013C、89014C及89015C)，改至112年7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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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月)起增列。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3點30分 

 

 



全⺠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異動申報表 

-適用牙醫門診總額專業審查抽審指標1排除使用 

機構名稱  機構代號  

機構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勾
選 

編
號 

申請異動事項 異動內容 

 1 院所基本資料 □名稱    □地址(請附開業執照)   

 2 印鑑變更 請附費用劃撥及印鑑表。          *此項需郵寄紙本 

 3 劃撥帳號變更 請附費用劃撥及印鑑表。          *此項需郵寄紙本 

 4 全月休診 費用年月          年          月 

    備註： 

1. 填寫/登打完本表後，請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院所資料交換>院所交換檔案上傳，上

傳進本署，7-10天後再至院所交換檔案下載，查詢下載本組回復結果。檔名請命名為：

vpnchange+機構代碼。(如：vpnchange3535012345)，無須蓋合約大小章。詳細說明下載

位置(短網址 https://reurl.cc/oDmMQ，請用非 VPN 網路連結)：本署全球資訊網>下載及應

用>資料下載>表單下載>北區業務組專屬表單>第6點醫事機構申請異動中第1小項。 

2. 詢問電話：03-4339111分機3303、3305-3307、3313-3316共8線 
 

北區業務組審核結果                     受理編號：                                  □同意登記備查    □不同意    □其他 


